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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
有
五
戒
、
比
丘
戒
等

9

為
何
《
大
智
度
論
》
只
以
十
主
口
道
為
尸
羅
波
羅
蜜
的
內
容
呢
?

因
十
善
道
可
綜
合
一
切
戒
法

9

菩
薩
持
戒
係
以
十
善
業
道
為
根
本
，

且
十
善
道
固
定
有
佛
時

h

無
佛
時
都
存
在
的
戒

P

固
定
與
業
報
、
道
德
有
關
的
性
戒
。

《
大
智
度
諭
》
日
起
詮
釋
《
大
口
叫
般
若
經
》
的

大
乘
論
典
。
其
中
，
有
關
菩
薩
行
的
尸
羅
波
羅

9

僅
以
十
主
口
業
道
為
其
主
要
內
容
，
未
見
如

後
來
瑜
伽
菩
薩
戒
那
樣
的
條
文
。
為
什
磨
初
期

大
乘
佛
教
時
期
，
十
善
道
被
當
作
尸
羅
波
羅
蜜

而
受
到
重
視
?
叉
，
十
蓄
業
道
與
比
丘
戒
間
有

何
差
異
?
在
什
麼
條
件
下
菩
薩
才
能
具
足
尸
羅

波
羅
蜜
?
有
闢
這
些
問
題
?
本
文
將
以
《
大
智

度
論
》
為
主
加
以
探
討
。

在
原
始
經
典
中

9

十
善
業
道
是
作
為
表
示

道
德
、
善
惡
的
基
啦
?
。
此
十
善
業
道
中
，

身
的
三
善
業
?
眾
多
經
典

「
不
敢
、
不

盔
、
不
那
涅
?
也
有
經
典
說
是
「
不
枷
輯
、
不

」
阱
。
也
就
是
說
，
在
擎
的
十

盔
、

笠
口
道
是
應
持
不
那
溼
』
斌
，
出
家
的
十
甜
苦
道
是
應

持
不
溼
戒
。
由
此
可
知
，
十
善
業
道
不
僅
是
在

擎
的
修
行
法
們

9

而
且
是
在
家
、
出
家
共
間
的

行
法
。這

樣
的
十
善
業
道
也
為
初
期
大
乘
佛
教
所

繼
承
。
例
如
《
大
品
般
若
經
》
卷
五
〈
間
乘
品

(
摩
訶
衍
品
)
第
十
八
〉
述
說
如
下
:

云
何
名
尸
羅
波
羅
蜜

O
B
j
-
-
-
9

菩
薩
摩
訶



薩
以
應
薩
婆
若
心
，
自
行
十
善
道
，
亦
教

他
行
十
善
道
，
以
無
所
得
故
，
是
名
菩
藍

摩
一
訶
薩
尸
羅
波
羅
蜜
。
(
大
正
八
，
真

N
M
O自
H
U
I
H舟
山
)

此
中
顯
一
耶
?

戚
、
比
丘
戒
等
，
而
是
十
善
道
。
但
是
，
《
大

、J

四
〈
旬
義
品
〉
(
大
正
八

9

頁

E
M

的
E
B
M

斗
)
不
將
十
善
道
稱
為
「

蜜
」
，
而
說
它
翩
翩
(
五
蘊
等
同
樣
都
不
過
是
「

」
而
已
。
因
此
?
作
為
菩
薩
尸
羅
波
羅
蜜
的

十
善
道
?

(
一
)
具
一
切
種
智
相
應
心
，

地
(2) 

(
二
)
懷
有
大
悲
、
心
，
自
行
十
蓄
業
，
進
而

也
教
阿
根
生
行
十
善
道
﹒
'

(
一
二
)
具
無
所
得
空
慧
(
般
若
波
羅
蜜
)
9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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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

分
珊
罪
、

(3) 

且
(
足
此
一
一
一
者9
才

的

尸

蜜
。

然
而
，

什
麼
只
以
十
善
道
為
尸
羅
波
羅
蜜
的
內
容
呢
?

且
咖
》

四
十
六
(
大
正
二
十
五
，
頁

""" 造
出
E
H
E
立
斗
)
對
此
臂
，
疑
有
詳
細
的
說
明
。
茲
將

其
內
容
整
理
如
下

一
、
雖
有
種
種
修
行
道
，
但
就
總
相
而

，
以
六
波
羅
蜜
攝
盡
一
切
修
行
道
，

一
切
成
法
。
不
用
說

9

別
相
而
言
，
雖
有
無
量
戚
，
但
大
體
上
不
超
出

十
善
道
的
範
圈
。

二
、
最
惱
亂
想
生
的
是
融
、
藍

... 

:
聽
見

等
十
不
蓋
口
道
，
而
不
是
非
時
食
和
過
分
蓄
積
齡

等
行
為
。
因
此
，
從
「
不
給
與
眾
生
諸
苦
」
這

羅
'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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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觀
點
來
考
察
，

根
本
。

的
追
因
棒
。

一
一
、

的
戒
阱
。

，
無
佛
之
世
別
無
此
』
賊
。

四
、

，
不
但
有
興

在
耽
奈
耶
(

9

出
家
回
就
在
個

-----, 

團
體
有
關
的
「

L一-

「
僧
圓
規
約
」
9

即
使
是
阿
羅
摸
那
樣
的
聖
者
也
不
例
外
。

e
H
U
H
-
4
才H
H

」

彷
V
如
判
?

-----, 

L一一

(5) 

9

即
使
犯
了
這
樣
的
罪
，

出
家
、
在
家
、

叉
，

3

抽
用d
H
H
H
h

〈
如
們
V
品
M
戶

A
Y

、d

如
也
會
但
由
誰
衛
人
，.. 
:
:
無
出
家
9

無
受

'
諸
天
中
亦
爾
。
(
大
正
二
十
五
，
一
貝

品
。
但
M
E
M〉

""'" 

無
根
9
a
a
e
a
:

如
昆
尼
中
不
得
出
家
。

(
同
上
，
頁
2
2

甘
心
∞
)

如
果
是
南
瞬
間
部
州
的
人
，

留噩噩噩噩噩重亟噩噩噩噩函噩盈重區舉噩噩噩噩噩噩噩覆罷揭露聽認噩噩



受
戒
。
且
不
只
如
此
?
尚
另
有
身
體
的
狀
況
租

人

、
老
少
而
一
百
口
?

。
但
是
《

、4

下
的
記
述
@
﹒

〔
五
戒
、
八
齋
戒
〕
是
二
種
戒

9

名
居
家
優

。
居
家
持
戒
凡
有
四
種
﹒
固
有
下
、

中
、
上
，
有
上
上
、

.... 

:
土
上
人
持
戒
，

憐
敗
心
眾
生
，
為
佛
道
故
。
以
知
諸
法
求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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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匕

里噩噩噩觀噩噩噩噩

相
故
，
不
畏
惡
道
?
不

h
泉
山
梁
故
9

如
是
種

9

回
走
上
上
人

(
向
上
7

頁
H
a
c己

怕
小
)

為
自

，
而
以
數
濟
阿
根
生
?

、4

八
十
(
向
上
，
頁

警鐘密密聽2旦

叉
，

o這

位
M
山
間
H
i
m
v
〉

取
昆
梨
耶

9

住
尸

多
是
中
軍
人
，
時
有
在
家
者
，
一
切
中
家

人
9

得
無
量
戒
律
儀
?
其
足
四
十
種
善

道
，
深
入
諸
法
實
相

9

過
聲
閱
、
辟
支
佛

地
。
是
三

隘甄噩噩噩噩盈盈噩噩噩噩噩

9

名
尸
羅
波
羅
蜜
。

者
無
無
量
戒
律
，
低
，
是
故
不
具
足
住
尸
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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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羅
蜜
。

依
據
此
引
文
，
要
具
備
三
種
戒
，
亦
即

得
比
丘
戒

等
無
量
戒

律
儀

其
足

四
十
種
善
道
向
;
(
一
二
)
深
入
諸
法
實
相
而
超

越
二
乘
地
，
才
能
名
為
具
足
尸
羅
波
羅
蜜
。
四

十
種
善
道
以
及
超
越
二
乘
地
，
是
在
家
、
出
家

者
都
能
修
得
的
，
但
因
在
家
者
沒
有
無
量
的
戒

律
儀

故

不

說

具
足

尸
羅
披

星

具
足

尸
羅
波
羅
蜜
的
，
只
是
得
比
丘
戒
與
比
丘
尼
戒

之
戒
律
儀
的
出
家
菩
薩
才
可
。

這
樣
看
來
，

《
大
智
度
論
》
不
是
揚
棄
出

家
戒
律
，
而
只
是
反
對
急
於

λ
二
乘
地
。
假
使

菩
薩
具
有
與
一
切
種
智
相
應
的
心
、
大
慈
悲
和

無
所
得
的
空
慧
而
修
習
，
則
比
丘
戒
也
可
轉
為

尸
羅
波
羅
蜜
。

【
註
釋

仰
參
昭
川
《
中
阿
舍
》
卷
三
，
大
正
一
，
頁

s
r

立
自

A
#凶
宙
間N
∞
M寺
。

問
《
大
智
度
論
》
卷
八
+
，
大
正
二
十
五
，
頁

a
N品
n
A
I
U
o

開
《
大
智
度
論
》
卷
十
四
，
大
正
二
十
五
，
頁

H
A山
川
山
σ
N∞
1
-
a
A但N
斗
。

內
參
照
《
優
婆
塞
戒
經
》
卷
六
，
大
正
二
十
四
，
頁

H
C
a
a
n
ι
'
仙
。

問
參
照
《
四
分
律
》
卷
十
一
，
大
正
二
十
二
，
頁

S
J
N
V
B

∞
忠
等
。

開
參
照
《
雜
間
會
》
卷
一
二
十
七
，
一

O
五
九
經
，
大

正
-
7
頁
白
山
口
皂
，
已
等
。

本
文
譯
自
《
印
度
學
佛
教
學
研
究
》
第
四
+
三
卷
一
號
，
平
成

六
年
三
九
九
四
)
十
二
月
，
頁
凶
惡
，
旨

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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